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
驻院特邀调解组织承诺书

本机构自愿申请从事人民法院驻院特邀调解工作并作出以下承诺：
1.严格按照入驻法院指令开展工作；
2.严格服从入驻法院调解工作安排及监督管理；
3.严格遵循当事人平等自愿原则开展调解工作，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
4.严格遵守以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为目标，不以暂时撤诉、拖延调解等方式引导当事人撤回起诉；
5.不强迫调解、不违法调解、不接受当事人请托或收受财物、不泄露调解过程或调解协议内容；
6.不将调解事务转包、分包或者变相转包、分包给他人；
7.不以入驻法院或者对接法官名义对外从事活动；
8.不利用便利与他人串通或利益交换或者从事与特邀调解无关的任何行为；
9.在调解中发现双方当事人存在虚假调解可能的，应当立即中止调解，并立即向入驻法院报告；
10.在调解中发现调解员为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近亲属的、与纠纷有利害关系的、与纠纷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调解员应当自行回避；
11.本机构入驻法院开展调解的案件限于法院诉前委派、诉中委托调解的案件，不自行招揽、承接其他案件；
12.本机构无违法或违规经营被行政处罚，或者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情形；
13.本机构无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出资人、开办人或股东；
14.本机构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以及特邀调解工作管理规定，保守工作秘密，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15.本机构同意并承诺遵守《商事调解条例》、《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关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 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16.本机构在开展驻院调解过程中，因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承诺人：（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时  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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